闽医险发〔2015〕24号
福建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关于转发《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第一批）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各设区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平潭医保中心，省医保中心电力、铁路分中心，省本级各定点医疗机构： 

现将《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第一批）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标准的通知》(闽人社文〔2014〕389号)（以下简称389号文）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值医用耗材医保分类支付（第一批）编码信息传送要求：

1.不涉及打包支付的调整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继续按照原标准传送医保耗材新编码。

2.凡涉及打包支付的医保分类支付高值医用耗材（第一批），均按389号文规定的“耗材打包编码”上传收费项目，耗材包内所含项目不得拆分收费。医疗机构自行将耗材包拆分传送结算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经办机构不予支付。

3.凡按“耗材打包编码”上传结算的高值医用耗材包，须同时在收费接口中上传打包项目明细的医用耗材新编码，并将打包项目明细单价和总价设为零，使用数量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传送。未上传打包项目明细的费用，医保经办机构不予支付。

二、各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做好耗材新编码推广及编码库日常维护工作，协助定点医疗机构做好医用耗材新编码对应和分类（打包）支付的信息系统改造工作。进一步加强医用耗材费用的日常监管，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三、定点医疗机构应按照以上要求，于2015年7月1日前做好医院内部编码对应工作，完成对HIS系统及收费流程进行适应性改造，满足打包收费及明细上传的要求，确保医用耗材分类（打包）支付政策的贯彻实施。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省医保中心联系。

医疗管理联系人：杨秦伟 0591-87548540

信息管理联系人：陈伦毅 0591-87547702

附件：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第一批）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标准的通知 (闽人社文［2014］389号)

福建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2015年3月2日

福建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2015年3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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